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邵市生~环 不罚字 (8)[2o2511号

当事人名称:城步健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o52906823497o8

地址:城步县人民北路汽车北站对面
法定代表人:龚循友

一、环境违法的事实和证据

我局于⒛25年 9月 12日 对你医院进行了双随机现场检查 (第
三季度随机抽查),发现你医院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
你医院危险废物贮存间未按相关规定谖置危险废物识别标

士

^、
o

以上事实,有 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
l、 证据名称: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l

年9月 12日 ;提供单位:召阝阳市生态环境局
证明∴执法人~员 具各行政执法资格 ;

2、 证据名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各 l份 ;提取时间:⒛25年 9月 15日 ;提供单位:城步
健民医院;证明内容:证明你医院的基本信患和经营主体资格 ;
3、 证据名称: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记录》各 l份 ;制作时间:⒛25年
9月 12日 ;制作单位:邵阳市生态环境局 (8);证明内容:证

份;提取时间:⒛25

(8);证明内容 :



明你医院危险废物贮存间未按相关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事实;证明我局执法人员2o25年 9月 12日 对该医院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

4、 证据名称:现场照片 (图片)证据 1份 ;制作时间:⒛25年9月 12日 ;制作单位:邵阳市生态环境局 (8);证明内容 :证明你医院危险废物贮存间未按相关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事实 ;

5、 证据名称: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2份 ;制作时间:2o25年 9月 12日 I份 、2o25年 9月 15日 l份 ;制作单位:邵阳市生态环境局 (8);证 明内容: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医院法定代表人、你医院现场负责人进行调查询问的事实,证明以止.人 员对我局调查的违法情节真实性予以认可的事实 ;
6、 证据名称:《邵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各 1份 :制作时间:⒛25年 9

月 12口 ;制作单位:召阝阳市生态环境局 (8);证明内容:证明
我局实施行政处罚韵

ˉ
,已责令你医院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的事实。

你医院的土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十十十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 当按照规定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芯。

”
的规定。

二、陈述、申辩等权利内容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我局于2o25年 9月 |7日 以《彳亍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邵

市生环事 (听 )告字 (8)[2o25丨 4号 )告知你医院有陈述申辩权、



听证权。你医院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你臣院于 2o25年 9月 丨9日 向我局递交了 《关于申请不予行政处罚的报告》,提 出你医院属初次违法,并采取了有效措施第一时间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按相关规定设置,未造成环境污染后呆,及 时改正的陈述和申辩意刀J。 我局于 2o25年 9月 22日 现场检查,核实你医院已改正了违法行为,对你医院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予以采纳。

三、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你医院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囤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Ⅱ̌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
和 《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罚轻罚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第三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当不予行政处罚:⋯¨ (三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的规定。

⒛25年 9月 23日 ,我局召开案件集体讨论会,认 为你医院系初
次违法且及时主动改正了环境违法行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工条、 《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罚轻罚
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第工条和 《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罚
事项清单》 (第 一批)第 (1o)项的情形,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
对

当事 /、 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棚J关应当对当事人
进行教育

”
的规定,对你l矢院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

你医院须加强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落实医疗废物



(危险废物)的环倮日常管理,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你医院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向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起诉。

联系人:置旭

联系申,话 :7361亻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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